
立場書 

致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： 

 

有關「檢討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票價調整機制」意見立場書 

 

「天水圍社區發展陣線」與「天水圍北交通關注組」過去一直致力監察並改善各項與天水

圍有關的「公共交通工具事務」事宜，如票價調整、優惠等。我們期望，能夠改善天水圍新市

鎮與市區的交通連繫，改善區內低收入人士的生活及經濟情況。我們過去三年更積極關注「港

鐵加價」的事情。 

 

  運輸及房屋局（下簡稱運房局）於本年 9 月 17 日公佈，邀請公眾參與「檢查香港鐵路有

限公司（下簡稱港鐵）票價調整機制」的公開諮詢，為期 45 天。可惜政府提出的諮詢文件內

容空洞，並無提出明確的檢討方向。儘管將諮詢期延長至 11 月 18 日，仍有大部份天水圍基層

市民未能參與「港鐵票價調整機制」的檢討討論。 

 

可 加 可 減 機 制 對 天 水 圍 的 影 響  

  天 水 圍 位 於 新 界 遍 遠 的 西 北 區，本 來 已 屬「 純 住 宅 區 」。區 內 大 量 公 共 屋 邨 ，

令 其 充 滿 大 量 低 收 入 、 低 技 術 、 低 學 歷 居 民 ， 而 政 府 規 劃 失 誤 令 區 內 缺 乏 工 、 商

業 設 施 導 致 就 業 機 會 不 足 ， 間 接 促 使 居 民 需 要 跨 區 工 作 。 當 初 1986 年 輕 便 鐵 路

系 統 擴 展 時 ， 已 建 議 於 天 水 圍 發 展 鐵 路 系 統 。 隨著天水圍迅速發展，輕便鐵路支線更

成 為 區 內 市 民 的 主 要 交 通 運 輸 工 具 ； 2003 年 12 月 「 西 鐵 線 」 通 車 以 後 ， 更 成 為

天 水 圍 基 層 市 民 除 巴 士 以 外 的 主 要 對 外 交 通 工 具。由 此 可 見，港 鐵 公 司 提 供 的 鐵

路 系 統 已 成 為 天 水 圍 居 民 「 每 天 生 活 的 必 需 品 」。  

 

可 惜 過 去 三 年 港 鐵 公 司 荒 誕 無 理 ， 在 天 水 圍 居 民 一 遍 反 對 聲 下 ， 仍 連 續 啟動

「可加可減機制」分別加 價 2.05%、 2.2%及 5.4%， 加 幅 有 增 無 減 ！ 而 最 令天水圍居民

費解的是，港 鐵 在 過 去 三 年「 勁 」賺 363 億 元 盈 利 下 仍 加 價 不 斷 ！ 可 見，港 鐵 作 為

全 港 最 大 公 共 運 輸 交 通 工 具 ， 每 天 載 客 量 近 400 萬 人 次 卻 毫 無 「 企 業 良 心 」 ！ 而

此 舉 更 令 天 水 圍 居 民 雪 上 加 霜 ， 加 重 低 收 入 家 庭 的 生 活 負 擔 ！  

 

可加可減機制錯漏百出 

本 團 體 及 天 水 圍 居 民 認 為 ， 港 鐵 在「 高 盈 利 」及 近 年「 高 通 脹 」的 情 況 下 加

價 不 斷 ， 是 基 於 「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」 出 現 了 嚴 重 漏 洞 ！ 港 鐵 「 票 價 調 整 機 制 」 中，

是使用直接驅房的方程式。 

 

首先當中的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」是用以反映市民的承擔力，但事實上「消費物價指數」

卻將「票價調整機制」引發的影響計算在內。換然之，當機制啟動會間接促使物價上升，會有

機會導致下一年「消費物價指數」上升，造成惡性循環！而且物價上升，並不代表市民的承擔

力上升。真正反映市民承擔能力的基數，需將「市民工資增減」扣除「市民開支變動」，才能

真正反映市民承擔力的增減；其次，方程式中的「運輸業名義工資指數」的變動，亦能真實反

映港鐵的營運成本。因指數當中包含香港整個運輸行業，包括：水、陸、空的運輸服務等。故

未能真確反映港鐵成本是否實質增減；其三「預設的生產力因素」實在過於保守！港鐵在合併

草案當中訂定在 2013 年前因素為 0，而 2013 年後增加至 0.1%。但 09 至 11 年年間，盈利已增

加至最少 363 億元。我們相信，兩鐵合併後帶來的即時效益遠大於當初估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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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「大細超」有違公允 

    近年，港鐵雖加價年年，政府卻表示因「尊重機制」而無能為力。但令人質疑的是，巴士

公司及港鐵公司雖同樣有運作「可加可減機制」，巴士公司卻需要向運房屋局提出申請，然後

由行政會議作最後審批。港鐵卻不用，令人質疑有雙重標準，有欠公平。而行會除考慮機制調

整數值外，還得考慮其他因素，包括：1. 自上次調整以來的營運成本及收益變動；2. 未來成

本、收益及回報預測；3.公司所得的合理回報率；4. 市民接受程度及負擔力；及 5. 服務的質

和量。 

 

最後，適 逢 政 府 公 開 諮 詢「 港 鐵 可 加 可 減 機 制 」，故 我 們 希 望 港鐵能肩負更多「企

業社會責任」，而政府作為港鐵最大股東亦應行使「擱置加價」的權利，並確保機制能有反映

市民的真實生活情況，以「保障市民生活」作為首要目標，而非「股東利益」為先。 

 

本團體訴求： 

1. 現有諮詢內容空洞，無具體檢討方向，政府需重新提出檢討方案並延長諮詢期； 

2. 於檢討過程期間，凍結「港鐵可加可減機制」的運作； 

3. 重新設定「港鐵可加可減機制」，並加入反映民生及貧窮的社會指標； 

4. 政府作為最大股東，重新行使「審批」權，監管港鐵票價調整機制。 

5. 港鐵應背負更多「企業社會責任」，提供更多票價優惠，如全港性的月票制度、研究及推行

週票、日票、地區性等票務制度，以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。 

 

天水圍社區發展陣線 及 天水圍北交通關注組 謹上 

2012 年 10 月 28 日 

 

 


